
股票代码：

002141

股票简称：蓉胜超微 编号：

2011-039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间接增持公司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0

月

31

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珠海科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

"

科见公司

"

）完成股

东股权转让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的通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现

就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增持本公司股份事宜公告如下：

1.

变更前各方持股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科见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39,265,840

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其中，诸建中先

生持有科见公司

78.33%

的股权， 黄纪衣先生、 曹仁满先生及李永敬先生分别持有科见公司

12%

、

6%

及

3.67%

的股权。 诸建中先生通过科见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0,756,932

股，占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16.91%

，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

本次股权转让及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2011

年

9

月，科见公司股东黄纪衣、曹仁满、李永敬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诸建中及本公司副总

经理周兴和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黄纪衣先生将所持有的科见公司

11%

的股权、曹仁满先生将

所持有科见公司

6%

的股权、李永敬先生将所持有科见公司

3.67%

的股权转让给诸建中先生；黄纪

衣先生将所持有科见公司

1%

的股权转让给周兴和先生。转让完成后，诸建中持有科见公司

99%

的

股权，周兴和持有科见公司

1%

的股权。

3.

转让完成后实际控制人间接增持本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转让完成后， 诸建中先生通过科见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增持至

38,873,182

股，占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1.37%

，诸建中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不变；本次变更完成后，科见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

"

黄纪衣

"

变更为

"

诸建中

"

。

以上事项均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

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旗下基金相关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将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起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通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162214

）的转换和定投业务以及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代码：

162299

）的定投

业务。 本公司已分别于

2008

年

10

月

13

日、

2008

年

11

月

10

日以及

2011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公司网站上刊登了《泰达荷银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

购、 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入业务的公告》、《泰达荷银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关于开放日常赎

回及转换出业务的公告》以及《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

入、转换出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投资者可查阅相关报纸或登录本公司网站了解具体的

基金定投和转换业务规则。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共设有

208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的相关业务。 投资

者可以拨打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95597

，也可以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

电话，或访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网站：

www.htsc.com.cn

。

投资者欲了解以上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和基金合

同等相关法律文件，也可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98-8888

（免长话费）或

010-66555662

，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mfcteda.com

查询。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3

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上申购费率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

与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安证券

"

）协商，本公司自

2011

年

11

月

7

日起，对通过华安

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的申购费，及亲临华安证券营业部现场办理指

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定投业务的定投申购费实行费率优惠，目前包括：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80001

）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代码：

580002

）

东吴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80003

）

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582001

）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80005

）

东吴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80006

）

东吴新创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80007

）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85001

）

一、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投资者通过华安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指定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4

折优惠，优惠

后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适用于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

折扣。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投资者亲临华安证券营业部现场开通指定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计划，在计划存续期内，该计

划下进行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将持续享受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8

折优惠，优惠后

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

折扣。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551-96518

、

4008096518

网址：

www.hazq.com

2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1-0588

（免长途话费）、

021-50509666

网址：

www.scfund.com.cn

三、重要提示

1

、本次活动截止日期以华安证券网站公告为准。

2

、该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

金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

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

、有关本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详情请见华安证券网站刊登的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

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0411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36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英特药业为子公司担保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㈠基本情况

2011

年

7

月

4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英特药业为控股子公司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英特药业

"

）为其

控股子公司温州市英特药业有限公司（简称

"

温州英特公司

"

）融资提供不超过

8000

万元的担保

（相关内容已披露在

2011

年

6

月

14

日、

7

月

5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

上）。

㈡担保实施情况

2011

年

11

月

1

日，温州英特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借款人：温州英特公司

2

、贷款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行

3

、借款金额：

1000

万元

4

、借款期限：

12

个月，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止

5

、借款用途：流动资金周转

6

、担保人：英特药业

本次担保发生前，英特药业为温州英特公司担保的余额为

1000

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英特

药业为温州英特公司担保的余额为

2000

万元。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161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73.16%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3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11

年

11

月

3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398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35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超募资金情况

根据建研集团

200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建研集团预定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A

股

)

股票（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募集

39,303

万元（指人民币元，下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2010]373

号《关于核准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建研集团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3,000

万股，每股面值为

1

元，每股

发行价格为

28

元，共募集资金

84,0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建研集团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0,

301.34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正信验

(2010)

综字第

020031

号

《验资报告》验证。 本次发行完成后，扣除预定募集资金后，建研集团实际超募了

40,998.34

万元（以下

称

"

超募资金

"

）。 根据财政部财会

[2010]25

号文要求，公司将计入到发行费用中的路演推介费用

313.99

万元，调整记入

2010

年期间费用。 调整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0,615.33

万元，扣除预定募集资金

39,303.00

万元后，本公司实际超募了

41,312.33

万元（以下称

"

超募资金

"

）。 截至目前为止，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共计人民币

22,114.33

万元。 分别为：

1

、

2010

年

6

月

14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重庆

市建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6.23%

股权的议案》、《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公司及子公司贷款的议案》、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以下三个项目：

(1)

使用超募资金以不高于

1,500.00

万元的价格收购重庆市建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

76.23%

股

权。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314.33

万元完成收购了重庆市建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

76.23%

股权；

(2)

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8,700.00

万元归还公司及子公司用于主营业务的贷款；

(3)

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0,00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本公司的流动资金，该资金用于公司的主营业

务发展。

2

、

2010

年

11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参与竞拍泉州市建筑设计

院整体产权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泉州市建筑设计院整体产权的议案》，决定以超募

资金中的

2,100.00

万元收购泉州市建筑设计院 （包含泉州设计院及其两家下属公司泉州市泉建工程

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泉州市泉建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整体产权，超出

2,100.00

万元的部分价款

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 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2,100.00

万元完成收购了前述泉州市建筑设计院

的整体产权。

截至公告日，尚未使用超募资金为

19,198.00

万元（不含利息）。 超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9,768.40

万

元，专户余额与尚未使用的超募集资金余额差异

570.40

万元，系累计利息收入。

二、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情况

鉴于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 为了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高偿债能

力，增强公司信用，公司拟将超募资金余额

19,198.00

万元以及超募专户全部剩余利息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该资金将用于建研集团的主营业务，其必要性及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1

、

2011

年

1-9

月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68,258.04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8.11%

，收入的快速增

长使得应收账款的资金占用明显增加，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应收账款净额

37,643.76

万元，较

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了

12,859.16

万元。 后续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建成投产，以及子公司河南科之杰、陕

西科之杰的建成投产和营销网络的不断扩大，公司原材料采购及人工成本支出将持续增加，应收账款

也将进一步占用更多的营运资金，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将继续快速增长。

2

、根据公司

2011

年经营情况，为满足公司募投项目以及新区域的拓展所需的营运资金，公司计

划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截至公告日超募资金专户余额

197,683,992.90

元，其中七日通知存款及定期存

款合计

197,130,000

元）永久性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缓解公司流动资金的不足；解决应收账

款的资金占用，凭借资金优势，扩大销售渠道，提高市场竞争力；减少应付账款，增加预付账款，降低采

购成本。

3

、通过补充流动资金，既满足了公司的流动资金需求，加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外加

剂产品的市场份额，又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济效益，实现公司与股东利益最大化。

三、公司关于本次超募资金使用的确认和承诺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承诺在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

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对外披露。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

、

2011

年

10

月

3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

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2

、

2011

年

10

月

31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3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余额

19,198.00

万元以及超募

专户全部剩余利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4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市建筑科学研

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专项意见》，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余额

19,198.00

万元以及超募专户全部剩余利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398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34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

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

公司的议案》。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建科之杰

"

）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与广东奥克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东奥克

"

，系创业板上市公司辽宁奥克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及徐州吉兴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徐州吉兴

"

）签订了合资协议书，

现将上述对外投资及协议书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拓展公司在广东及其周边地区的混凝土外加剂业务，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福建科之杰与广东

奥克及徐州吉兴三方共同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设立广东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广东科之杰

"

或

"

合资公司

"

， 暂定名，具体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生产、销售高性能混

凝土用羧酸系减水剂。

设立广东科之杰将有助于公司在广东省建立较为完整的混凝土外加剂生产基地， 实现公司混凝

土外加剂业务跨区域的拓展，有助于实现公司混凝土外加剂业务向全国市场拓展的目标。

广东奥克化学有限公司及徐州吉兴新材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对外投资不

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厦门市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内垵中路

169

号；

3

、法定代表人：麻秀星；

4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实收资本：

5,000

万元；

5

、经营范围：混凝土（砂浆）添加剂、改性材料的生产与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

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6

、股东构成：本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7

、与本公司关系：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

、财务状况：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44,442.92

万

元，负债总额为

23,188.45

万元，净资产为

21,254.47

万元；

2010

年度营业收入

24,330.22

万元，营业利

润为

1,297.24

万元，净利润为

1,288.79

万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确认

]

。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名称：广东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茂名石化工业区一区北片

E-03

（西）；

法定代表人：董振鹏；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聚乙二醇、烯丙基聚氧乙烯醚。 销售：化工产品和化工原料。

（二）徐州吉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新沂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黄晓 ；

注册资本：

255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刃料、金钢砂、硅微粉加工、销售；化工产品、化工原料销售。

四、拟成立公司基本情况

1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2

、注册名称（暂定名）：广东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3

、注册地址：广东省茂名市化学工业园区；

4

、股权结构：福建科之杰出资

3,500

万元，占股权比例

70%

；广东奥克出资

8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17%

；徐州吉兴出资

6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3%

。

5

、公司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高性能混凝土用羧酸系减水剂。

上述事项在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手续时如有变更，以经双方认可的实际登记为准。

五、对外投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的注册资本及股东各方出资额、方式

福建科之杰拟与广东奥克及徐州吉兴三方共同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设立广东科之杰新

材料有限公司。其中福建科之杰以自有资金出资

3,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广东奥克以现金出资

8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7%

，徐州吉兴以现金出资

6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3%

。

出资时间采用一次性出资： 三方应于合资公司验资专户开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将货币出资足

额存入公司验资账户。

（二）合资公司的组织结构

1

、公司设股东会、执行董事、监事和总经理。

2

、公司股东会由三方共同组成，并根据出资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

3

、公司设执行董事一名，由福建科之杰提名，并由股东会选举通过。 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公司执行

董事担任。

4

、公司监事一名，由广东奥克提名，并由股东会选举通过。

5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执行董事提名，由公司股东会聘任；广东奥克和徐州吉兴共同提名一名

公司副总经理，由公司股东会聘任。

（三）特别约定

1

、三方同意上述项目建设用地优先选点在广东奥克紧邻的地块内，地块取得由广东奥克预先办

理相关手续，待本合资公司设立后，转交本合资公司，并由本合资公司向当地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办理

土地使用证（具体位置以化工园区规划部门的红线图为准）。

2

、三方均同意对本协议书的内容负有保密责任，除福建科之杰、广东奥克双方依据上市公司相关

法规要求同时对外披露外，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各方同意公开之前或该信息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或监管机构的要求须予以公开之前擅自对外披露协议书相关信息。

3

、合资公司经营期限为

30

年，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算。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主要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鉴于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主要的环氧乙烷精细化工新材料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同时也是福建科之杰主要的原材料上游企业，与福建科之杰在产业链上紧密度高，互补优势良好，同

时双方在各自的领域又具有较好的比较优势，双方为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达成设立合资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是建立公司在广东省的混凝土外加剂生产基地， 抓住广东及其周边地区混

凝土外加剂市场发展的契机，拓展广东及其周边地区的混凝土外加剂市场。 该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混

凝土外加剂业务

"

跨区域

"

发展战略。

（二）存在的主要风险

1

、本次设立合资公司的注册登记、环评尚需获得政府审批机构批准。 该公司成立后，仍需尽快进

行生产场所及生产设施的建设、采购，并进行积极的市场开拓方能实现投资收益，后续生产经营仍存

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2

、行业政策风险：合资公司作为新型建筑材料的供应商，业务的发展与建筑市场运行情况密切相

关，随着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有可能会对建筑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

（三）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

、全资子公司福建科之杰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现金流存在一定净流出，但不会对公司本年度

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带来明显影响；

2

、合资公司的投资设立，将使公司在广东地区拥有较为完整的混凝土外加剂产品生产基地，公司

可以尽快拓展在广东及其周边区域的混凝土外加剂的生产、 销售业务， 从而有助于实现公司立足福

建、走向全国的发展目标。

六、程序说明

根据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关注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报刊和网站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公司与广东奥克及徐州吉兴签署的《合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398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32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以下简

称

"

本次会议

")

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9

点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62

号建设科技大厦

9

楼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永太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以

OA

邮件、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

名，实到董事

8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

案》；表决结果为：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建科之杰

"

）与广东奥克化

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东奥克

"

）及徐州吉兴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徐州吉兴

"

）三方共同以现

金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设立广东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东科之杰

"

或

"

合资公司

"

， 暂

定名，具体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生产、销售高性能混凝土用羧酸系减水剂。其中福建

科之杰以自有资金出资

3,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广东奥克出资

8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7%

，

徐州吉兴出资

6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3%

。 为了合资公司的顺利设立，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福建科

之杰的法定代表人麻秀星女士或其亲自指定的公司员工负责办理有关合资公司设立的工商登记、与相

关部门签署有关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等具体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8

票赞

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余额

19,198.00

万元以及超募专户全部剩余利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该资金将用于建研集团的主营业务。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公司承诺：在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公司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

及时对外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对《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相关内容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398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33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11

点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62

号建设科技大厦

9

楼公司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以

OA

邮件、电子邮件或传真等形式送达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燕妮女

士主持，监事会其他成员郭元强、刘静颖均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3

票赞

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开拓市场，提高市场

竞争力；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有利于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均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余额

19,198.00

万元以及超募专户全部剩余利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博元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７３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原上海华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曾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８

月、

９

月、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６

月向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第二营业部（以下简称：上海工行）合计借款

９８００

万元，后本公司逾

期未能偿还，上海工行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借款合同纠纷诉讼。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公司与上海工行签订了《还款免息意向书》，对还款免息事项签订了意向。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公司与上海工行、华信泰签订了《还款免息协议书》。

本公司日前收到上海工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开出的收款凭证， 上海工行已收到本公司二期还

款

３２１９．２２９７

万元。 截止至目前，公司已偿还首期欠款

１４７０

万元，二期欠款

３２１９．２２９７

万元。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博元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ＳＴ

博元

股 票 代 码：

６００６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２９１

号日荣大厦

８

层

０４

单元

通 讯 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２９１

号日荣大厦

８

层

０４

单元

邮编：

１３６２００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珠海市博

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在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

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

说明。

五、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其因司法裁定减少持有的

ＳＴ

博元股份的结果。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公司 指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ＳＴ

博元 指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由于司法裁定

，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

ＳＴ

博元

２０００

万

股

，

从而导致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减少上市公司股份超过

５％

的行

为

协助执行通知书 指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下达的协助执行

通知书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收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准则

１５

号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

告书

》

上市规则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资料如下表所示：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公司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余蒂妮

注册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注册地址及住所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２９１

号日荣大厦

８

层

０４

单元

营业执照编号

４４０４０００００２１２２１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４００５５１６９５２２４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

企业策划

、

企业形象设计

、

社会经济信息咨询

（

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

会

议会展服务

；

商业批发

、

零售

（

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

通讯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２９１

号日荣大厦

８

层

０４

单元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２６６０７７３

主要股东 陈喜生

、

庄焯嘉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介绍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在其他

公司兼职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余蒂妮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７２０７０１４１４９

执行董事

（

兼

经理

）

中国 珠海

ＳＴ

博元董事

长

否

李玲

５２０２０１１９７２１２０６４０６７

监事 中国 珠海 否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通过本次交易减少

ＳＴ

博元

２００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共计

１０．５１％

的股份。 除

此之外，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没有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因司法裁定，转让持有的

ＳＴ

博元

１０．５１％

股权，合计

２０００

万股股份。

通过本次权益变动，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将偿还债务。

二、持股计划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处置其已拥有的剩余股份的计划， 但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

ＳＴ

博元股份。

若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市场状况增、减持

ＳＴ

博元的股份，

将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

ＳＴ

博元股份的情况

本次交易前，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ＳＴ

博元

３９９７８０７０

股限售流通股股份，占

ＳＴ

博元总

股份的

２１．００％

。

本次交易后，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

ＳＴ

博元

１９９７８０７０

股限售流通股股份，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１

、《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当事人

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方：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方：余鹏飞、佟素芬、陈翠娥

２

、转让股权数量和比例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上市公司

７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８％

）的股权予余鹏

飞；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上市公司

６８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７％

）的股权予佟素

芬；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上市公司

６２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６％

）的股权予陈翠

娥。

３

、股权性质及性质变动情况

转让的股权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４

、转让价款

转让价款合计为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抵偿欠款）。

５

、转让方式和付款安排

转让方式：司法裁定

付款安排：抵偿债务

６

、司法裁定时间、生效时间及生效和终止条件

裁定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生效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生效条件：自送达后之日起生效

终止条件：无

７

、特别条款

无

三、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

ＳＴ

博元股权存在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转让的

ＳＴ

博元

１０．５１％

的股份已完成过户。

权利限制情况：无权利限制情况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其直系亲属及相关知情人买卖

ＳＴ

博元股票情形的自查情况：

经自查，本公司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报告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没有买

卖

ＳＴ

博元流通股股票的情形。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需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也不存在根据

证监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与签署

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了声明，对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进

行了承诺和保证。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余蒂妮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２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证明文件；

３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４

、协助执行通知书；

５

、在权益变动报告公告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知情人买卖

ＳＴ

博元股票的自查

报告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明文件；

二、备置地点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夏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２６６０３１３－８３２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珠海市 横琴镇 红 旗 村 宝 中 路

３

号 四 楼

４０３０

室

股票简称

ＳＴ

博元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

称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住所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２９１

号日荣大厦

８

层

０４

单元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控制股份数量

：

３９９７．８０７０

万股 控股比例

：

２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０００

万股 变动比例

：

１０．５１％

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１９９７．８０７０

万股 持股比例

：

１０．４９％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

此前

６

个 月是否 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法定代表人： 余蒂妮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５２９－２

密之云

（

北京

）

呼叫产业基地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４５５２９．４９ ７８９５．９４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数据收集

、

数据库开发等

。

４２６３．８０７６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６２０

南京长江国际航运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及

１０８１５１．３６０８

万元债权

１８３８４０ ７５６８８．６４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销售自建商品房

；

物业管理

；

建筑材料销售

。

１８３８４０．０００８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６２５

鞍钢机械实业工业公司整体产权

６６１．５１ －１９７．５５

注册资本

：

１２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主营

：

机械加工

；

金属结构件制作

；

机车及车辆

、

机床

、

机电设备修理等

。

兼营

：

仓储

（

不含危险品

）；

洗衣

、

织补服务

。

１５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６２４

鞍钢机械实业铸钢金泉公司整体产权

０．４１ ０．６４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主营

：

机械加工

、

冶金炉料

、

碳素制品

。

兼营

：

电机修理

、

冶金工具

、

金属结构

。

１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６２３

北京源辰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６２％

股权

５１３．４１ １７４．４８

注册资本

：

１４６９．０９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铸锻件加工

；

机械

、

电子

、

铸锻造

、

模具的技术开发

、

转让及新产品的

研制

、

销售

；

打字

；

信息咨询

（

不含中介服务

）；

销售机电设备

、

五金交电

、

建筑材料

；

废旧金属回收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

实物出资

１４６９．０９

万元

。 ）

４１．２１２１７６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６２１

北京辰龙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８１％

股权

３４６．５１ ２００．６８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加工

、

制造塑料制品

；

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

；

销售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

学品

、

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

金属材料

、

针纺织品

。

＊＊＊

１６２．５６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６２２

北京城市广场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５％

股权

１１５．９６ ６０．１４

注册资本

：

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销售

：

国内航线除香港

、

澳门

、

台湾地区航线外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

务

；

代办运输业务

；

销售花卉

；

民航

、

旅游信息咨询

；

保险兼业代理

。

＊＊＊

３．００７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６１８

安庆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７％

股权

８６２０．１６ ３６２２．４１

注册资本

：

５１４９．８

万元

经营范围

：

酒店业

、

百货

、

商贸

、

食品

。

１１６８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６１９

北京中水新华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 ２６９０．５８

注册资本

：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水利

、

水电

、

水资源与水务行业的工程咨询

、

技术服务

、

项目管理

；

货

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

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

）。

（

该企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前为内资企业

，

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后变更为中外合资

企业

。 ）

５００

ＳＷ１１１０ＢＪ０００６５

江苏

（

宁

）

８９６

号船舶

＼ １２．７

南京长航凤凰货运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所持有的江苏

（

宁

）

８９６

号船舶

。

２３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

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cbex.com.cn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010-66295546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

先生 联系电话：

021-61213011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１

年第

７４

号拍卖公告

北京炎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产权单位委托， 北京炎黄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对北京首钢

超群电力有限公司烟气脱硫等设备一批进行公开整体拍卖。

展示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１１

月

１０

日 上午

９

点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５７

号

５１９

室。

有意竞买者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前持有效身份证明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

理受让登记手续，同时将拍卖保证金陆佰万元整汇入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

账时间为准）， 并携北京产权交易所开具的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

拍卖公司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１１６０５１

陶先生

北交所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６６８

赵小姐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